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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 

鄭委員天財：（在席位上）9 月底前…… 

杜張處長梅莊：9 月底前要做預告作業，預告作業出去之後，若大家有意見可以提進來，如果直接

是做法制的程序會有問題，可以不要做預告作業嗎？ 

主席：根據行政程序法，你們本來就要預告啊！ 

杜張處長梅莊：我們在開完說明會之後會做預告作業。 

鄭委員天財：（在席位上）那個可以同步進行。 

主席：什麼時候開說明會？ 

杜張處長梅莊：7 月份有排，要排 3 場。 

主席：你們要開說明會、要先預告，不是嗎？ 

鄭委員天財：（在席位上）可以同步進行，預告就是要讓人家去修正，所以你們在辦說明會時就可

以預告了，兩者可以同步進行。 

杜張處長梅莊：我們現在做得較為嚴謹，因為這個草案是我們會內的人寫的，所以希望給大家看看

，其實這個草案到現在還是有人有意見，我們實在很難在這麼倉促的時間內決定就是這樣做。 

陳委員瑩：（在席位上）8 月底行不行？ 

主席：現在是說 9 月底…… 

陳委員瑩：（在席位上）對不起，我說錯了，請問 10 月底行不行？ 

杜張處長梅莊：這裡面又提到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辦法，目前草案已經完成了，但我們的人力

就只有這些，一個草案都是一個人在做，事實上壓力很大，而且所生損失補償辦法的部分，現

在我們還沒進行相關作業。 

鄭委員天財：（在席位上）補償辦法的部分就 6 個月啦！ 

杜張處長梅莊：可不可以這個做完後再做補償辦法？我們現在的人力就是這樣而已。 

主席：本席裁示 9 月底前完成預告，補償辦法是 6 個月內，若 6 個月還做不出來就有點太誇張了，

不要再有爭議了。 

處理第 4 案。請問你們一個月內做得到嗎？ 

請原民會綜規處王處長說明。 

王處長瑞盈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在 9 月底前做出來。 

主席：「一個月內」修正為「9 月底前」，本案修正通過。 

處理第 5 案。第 5 案第四項的問題可能比較多吧！ 

請原民會土管處杜張處長說明。 

杜張處長梅莊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關於第 5 案…… 

鄭委員天財：（在席位上）6 個月！ 

杜張處長梅莊：我也很想說下個禮拜就可以完成。 

主席：第四項可以嗎？ 

杜張處長梅莊：第一項是關於要修正名稱，目前草案已經完成了，名稱就是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


